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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23202320232023】】】】3367336733673367 号号号号

关于对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暨关联交易草案的问询函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

称草案），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解释。

1.1.1.1.关于本次重组的交易目的关于本次重组的交易目的关于本次重组的交易目的关于本次重组的交易目的。。。。草案披露，公司拟向湖北建投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投投资）出售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湖北

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路桥或标的公司）66%股权。

2022 年，标的公司的资产规模和营业收入分别占上市公司总资产和

主营收入的61.55%和76.41%。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剥离工程建

设板块，并聚焦环保科技、科技园区等业务，但短期内可能面临业

绩下滑的压力。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公司目前科技园区、环

保科技业务的经营数据以及本次资产出售前后公司盈利能力的变化，

量化说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目的和合理性，是否符合《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关于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相关规

定，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2）结合环保

科技、科技园区所处细分领域的市场竞争格局、公司资源积累、研

发投入等情况，说明公司剩余业务的核心竞争力以及本次交易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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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使用安排；（3）请结合本次重组目的、重组方案等，说明继

续持有湖北路桥剩余 34%股权的主要考虑以及后续安排。请财务顾

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2.2.2.2.关于标的资产的减值情况关于标的资产的减值情况关于标的资产的减值情况关于标的资产的减值情况。。。。草案披露，2023 年 1-6 月，湖北

路桥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1.55 亿元，占归母净利润比例为 262.71%；

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0.48 亿元，占归母净利润比例分别为 81.36%。

请公司补充披露：2023 年上半年湖北路桥减值损失计提的具体情况，

包括测算过程和具体参数等，说明2023年上半年标的公司减值计提

金额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并分析是否存在通过减值做低资产交易

价格的情形。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3.3.3.3.关于标的资产的合同资产情况关于标的资产的合同资产情况关于标的资产的合同资产情况关于标的资产的合同资产情况。。。。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合同资

产期末余额分别为36.95亿元、57.59亿元和81.48亿元，占总资产

比重分别为 22.88%、26.75%和 35.00%。请公司补充披露：结合报告

期内标的公司合同资产对应的主要项目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前五名

客户名称、项目内容及金额、工期及完工进度、结算进展等，说明

公司已完工未结算项目金额长期较大且增长较快的原因，是否存在

结算风险。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4....关于标的资产整体评估情况关于标的资产整体评估情况关于标的资产整体评估情况关于标的资产整体评估情况。。。。草案披露，本次交易采用资产

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35.25 亿元，

增值率 35.93%，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 36.17 亿元，增值率 39.46%，

本次交易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根据收益法，湖北路桥 2019 年至

2022 年营业收入平均增长率为 14.97%，且根据湖北路桥 2023 年上

半年中标情况及在手订单情况，预计湖北路桥 2023 年 7-12 月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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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为 45.46 亿元，2023 年全年营业收入为 85.76 亿元。结合上

述情形，本次评估湖北路桥 2024 年的营业收入按照年 9.95%增长，

2024 年以后年度增长率在上一年度基础上每年递减 5%至 2028 年达

到稳定期。请公司：（1）补充披露近三年标的公司主要项目名称、

项目进度、收入确认情况，并说明营业收入与中标情况及在手订单

的具体变动关系；（2) 结合（1）以及行业竞争和发展趋势等，说

明预测期营业收入增速低于历史情况的原因及合理性；(3)结合可

比公司经营情况、标的公司在行业内的市场份额、盈利能力、资产

规模等，说明本次交易的评估价值是否公允，是否有利于保障上市

公司利益。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5....关于内幕消息关于内幕消息关于内幕消息关于内幕消息。。。。公司草案披露前三十个交易日涨幅偏离值累

计达 27.79%。请公司补充披露：（1）草案披露前筹划重大事项的具

体过程，包括接触、协商、签订协议等主要节点和参与知悉的相关

人员，说明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2）说明公司董监高、

持股 5%以上的大股东及其董监高在公司草案披露前 6 个月至今是否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3）向我部报送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是否

真实、准确、完整，是否符合《证券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对外披露，在10个交易日内针对上述

问题书面回复我部，并对草案作相应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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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日


